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第五次分红公告

公告送出日期

：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１

公告基本信息

基金名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

基金主代码

５４０００５

基金合同生效日

２００８

年

１２

月

３

日

基金管理人名称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名称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公告依据

《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收益分配基准日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有关年度分红次数的说明 本次分红为

２０１２

年度的第

２

次分红

下属分级基金的基金简称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

Ａ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

Ｃ

下属分级基金的交易代码

５４０００５ ５４１００５

截 止 基准 日下 属 分

级基金的相关指标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份额净值

（

单位

：

元

）

－ １．０４２９

基准日下属分级基金

可供分配利润

（

单位

：

元

）

－ ３７２．４１

截止基准日按照基金

合同约定的分红比例

计算的应分配金额

（

单

位

：

元

）

－ ３３５．１７

本次下属分级基金分红方案

（

单位

：

元

／ １０

份

基金份额

）

－ ０．１１

注

：

根据

《

汇丰晋信平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

的约定

：“

当本基金任一份额类别满足

《

基

金合同

》

其他各项分红条件且可供分配利润能够满足最小分红额度时

，

本基金管理人将至少分配分红结算

日该份额类别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

；

当本基金任一份额类别满足

《

基金合同

》

其他各项分红条件但可供分

配利润不能满足最小分红额度时

，

本基金管理人则不进行该份额类别的收益分配

；

本基金任一份额类别每

年最多分配

４

次

，

收益分配比例不低于分红结算日该份额类别的可供分配利润的

９０％

。

本基金每一份额类别

的收益分配方式分为两种

：

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

。 ”

２

与分红相关的其他信息

权益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除息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

现金红利发放日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

分红对象

权益登记日在注册登记人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

有限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基金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

。

红利再投资相关事项的说明

选择红利再投资的投资者

，

其红利将按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

日的基金份额净值转换为基金份额

。

选择红利

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３

日直接计入其基金账户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４

日起可

以查询

、

赎回

。

税收相关事项的说明

根据财政部

、

国家税务总局的财税字

［

２００２

］

１２８

号

《

关于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有关税收问题的通知

》，

基金向投资者分配的基金收益

，

暂免征收所得税

。

费用相关事项的说明

本基金本次分红免收分红手续费

；

选择红利再投资

方式的投资者其红利所转换的基金份额免收申购

费用

。

３

其他需要提示的事项

（

１

）

权益登记日以后

（

含权益登记日

）

申请申购的基金份额不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权益登记日申请赎回

的基金份额享有本次分红权益

。

（

２

）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在每个基金开放日的交易时间内到基金销售网点选择或更改分红方式

。

最终

分红方式以权益登记日之前

（

不含权益登记日

）

最后一次选择的分红方式为准

。

对于未选择具体分红方式的

投资者

，

本基金默认的分红方式为现金方式

。

（

３

）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得的现金红利金额按四舍五入方式

，

保留两位小数

。

（

４

）

咨询办法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网站

：

ｗｗｗ．ｈｓｂｃｊｔ．ｃｎ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客服热线

：

０２１－３８７８９９９８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直销网点及本基金各代销机构的相关网点

（

详见本基金更新招募说明书及

相关公告

）。

（

５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

，

但不保证本基金

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及其净值高低并不预示其未来业绩表现

，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

其他基金的业绩不构成对新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者在投资基金前认真阅读

《

基金合

同

》、《

招募说明书

》

等基金法律文件

，

了解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选择适合自己

的基金产品

。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人基金投资的

“

买者自负

”

原则

，

在做出投资决策后

，

基金运营状况与基金

净值变化引致的投资风险

，

由投资人自行负担

。

敬请投资人在购买基金前认真考虑

、

谨慎决策

。

本次分红不

会改变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

，

也不会降低本基金的投资风险或提高本基金的投资收益

。

因分红导致基金

份额净值调整至面值附近

，

在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下

，

基金投资仍有可能出现亏损或基金份额净值仍有

可能低于面值

。

汇丰晋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基金

参加中信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经与中信银行协商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本公司

”）

现决定在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参加中信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详情如下

：

（

一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系统申购本公司旗下

基金

（

见下表

）

的投资者

，

申购费率

（

前端模式

）

统一享有

７

折优惠

，

且优惠后的申购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

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兴全可转债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１

兴全趋势投资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２

（

前端

）

兴全社会责任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７

兴全有机增长灵活配置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８

兴全磐稳增利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３４０００９

兴全合润分级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０６

兴全沪深

３００

指数增强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７

（

前端

）

兴全绿色投资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ＬＯＦ

）

１６３４０９

（

前端

）

兴全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１６３４１１

（

二

）

自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２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系统申购兴全全球视

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

（

基金代码

：

３４０００６

）

的投资者

，

申购费率

（

前端模式

）

享有

４

折优惠

，

且优惠后的申购

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或为固定费用的

，

则按原费率执行

。

自

２０１３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期间

，

通过中信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系统申购兴全全球视野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的投资者

，

申购费率

（

前端模式

）

优惠折扣率调整为

７

折

，

敬请投资者注意

。

注意事项

：

１

、

本公司所管理的其他基金及今后新募集的开放式基金是否参与此项优惠活动将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并另行公告

。

其他交易费率敬请查阅相应基金的发行文件和相关公告

。

２

、

中信银行网上银行优惠仅针对处于正常申购期的指定开放式基金

（

前端模式

）

的申购手续费费率

，

不

包括基金定投费率

、

基金的转换费率

、

后端模式申购费率以及处于基金募集期的开放式基金认购费率

。

３

、

本次活动解释权归中信银行所有

。

（

二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详情

１

、

中信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ｂａｎｋ．ｅｃｉｔｉｃ．ｃｏｍ

客户服务电话

：

９５５５８

２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ｘｙｆｕｎｄｓ．ｃｏｍ．ｃｎ

客户服务电话

：

４００－６７８－００９９

，

０２１－３８８２４５３６

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办理基金网上交易前

，

应仔细阅读相关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及基金网上交易协议

、

安全提示

及相关业务规则和指南等文件

。

２

、

风险提示

：

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以诚实信用

、

勤勉尽责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

但不保证投资于

本基金一定盈利

，

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

基金的过往业绩不代表未来表现

。

投资有风险

，

敬请投资人认真阅读

基金的相关法律文件

，

并选择适合自身风险承受能力的投资品种进行投资

。

特此公告

。

兴业全球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关于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手机银行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为答谢广大投资者长期的信任与支持

，

现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交通银行

”）

协商一致

，

本公司将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起

，

参加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交易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

，

对通过交通银

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

（

详见下表

）

的投资者

，

实行基金申购费率

８

折优惠

。

一

、

适用投资者范围

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申购本公司旗下开放式基金的合法投资者

。

二

、

适用基金及活动时间

１

、

本次参与基金

：

基金名称 基金代码

上投摩根中国优势

３７５０１０

上投摩根阿尔法

３７７０１０

上投摩根双息平衡

３７３０１０

上投摩根成长先锋

３７８０１０

上投摩根内需动力

３７７０２０

上投摩根双核平衡

３７３０２０

上投摩根中小盘

３７９０１０

上投摩根行业轮动

３７７５３０

上投摩根大盘蓝筹

３７６５１０

上投摩根新兴动力

３７７２４０

上投摩根健康品质生活

３７７１５０

上投摩根纯债债券

（

Ａ

）

３７１０２０

上投摩根强化回报

（

Ａ

）

３７２０１０

上投摩根亚太优势

３７７０１６

上投摩根全球新兴市场

３７８００６

上投摩根全球天然资源

３７８５４６

２

、

活动时间

：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１

日至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８

日

三

、

具体优惠费率

活动期间

，

投资者通过交通银行网上银行

、

手机银行申购上述基金

，

原申购费率高于

０．６％

的

，

按原费率

的

８

折实行优惠

，

但优惠后的费率不低于

０．６％

；

原申购费率低于

０．６％

，

按照原费率执行

。

本优惠只针对正常申购期的开放式基金的前端收费模式

，

不包括基金的后端收费模式和基金募集期的

认购费率

。

本次基金申购费率优惠活动不适用于基金定投业务及转换业务等其他业务的基金手续费费率

。

四

、

重要提示

１

、

投资者欲了解各基金产品的详细情况

，

请仔细阅读各基金的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等法律文件

。

具体

各基金申购费率参见该基金

《

基金合同

》、《

招募说明书

》

及相关公告

。

２

、

本优惠活动的折扣费率由交通银行决定和执行

，

本公司根据交通银行提供的折扣费率办理

。

本优惠

活动解释权归交通银行所有

，

且其有权对上述优惠活动内容进行变更

，

本公司不再另行公告

。

有关优惠活动

具体事宜

，

请咨询交通银行

。

五

、

投资者可通过以下途径了解或咨询相关情况

１

、

交通银行

各营业网点

网站

：

ｗｗｗ．ｂａｎｋｃｏｍｍ．ｃｏｍ

客服电话

：

９５５５９

２

、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

网站

：

ｗｗｗ．５１ｆｕｎｄ．ｃｏｍ

客户服务热线

：

４００ ８８９ ４８８８

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

信息披露

Disclosure

B2

2012

年

6

月

30

日 星期六

证券代码：

000668

证券简称：荣丰控股 公告编号：

2012-19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控股子公司签订购房协议的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公司持股比例

90%

的控股子公司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与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签订了

《

购房协议

》，

具体内容如下

：

一

、

合同风险提示

合同双方均为独立法人

，

盈利状况良好

，

均具备履约的能力

。

二

、

合同当事人介绍

1．

基本情况

：

出卖人

（

甲方

）：

北京荣丰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北京市房山区良乡长虹西路翠柳东街

1

号夏庄工业园

433

室

法定代表人

：

王征

营业执照注册号

：

110000410139277

注册资本

：

1120

万美元

公司类型

：

上市公司控股子公司

主营业务

：

房地产开发

买受人

（

乙方

）：

中铁铁龙集装箱物流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

：

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七贤岭产业基地高新街

3

号

法定代表人

：

朱友文

营业执照注册号

：

210200000021699

公司类型

：

股份有限公司

（

上市

）

主营业务

：

铁

、

公

、

水路运输

；

仓储

；

货物装卸

；

设备租赁

；

承办陆路

、

水路

、

航空国际货运代理业务

（

包括

搬运

、

订舱

、

中转

、

集装箱拼装拆箱

、

报关

、

报验

、

相关短途运输服务及咨询业务

）；

集装箱技术开发

、

技术推

广

；

货物

、

技术进出口

、

国内一般贸易

。

该公司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不存在关联关系

。

2．

最近三个会计年度买受人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关联方没有发生购销关系

。

3．

履约能力分析

：

合同双方均具备履约的能力

。

三

、

合同的主要内容

1.

协议签署时间

：

2012

年

6

月

21

日

2.

合同的生效条件

：

合同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

。

3.

合同标的情况

：

房屋位置坐落于北京市西城区广安门外大街

305

号八区

2

号楼

，

具体房号如下

：

（

1

）

901

号

（

层高

2.9

米

，

建筑面积共

157.04

平方米

，

其中

，

套内建筑面积为

124.89

平方米

）；

（

2

）

902

号

（

层高

2.9

米

，

建筑面积共

157.04

平方米

，

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124.89

平方米

）；

（

3

）

1001

号

（

层高

2.9

米

，

建筑面积共

157.04

平方米

，

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124.89

平方米

）；

（

4

）

1002

号

（

层高

2.9

米

，

建筑面积共

157.04

平方米

，

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124.89

平方米

）；

（

5

）

1003

号

（

层高

2.9

米

，

建筑面积共

173.78

平方米

，

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138.21

平方米

）；

（

6

）

1004

号

（

层高

2.9

米

，

建筑面积共

173.78

平方米

，

其中套内建筑面积为

138.21

平方米

）。

上述

6

套商品房总建筑面积为

975.72

平方米

；

套内建筑面积为

775.98

平方米

。

商品房现已取得房屋所有

权证

，

证号为

：

X

京房权证市港澳台字第

019059

号

，

填发单位为

：

北京市建设委员会

。

4.

合同价款

：

乙方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前向甲方支付本协议项下六套房屋购房总金额

，

即人民币

28,822,

770

元整

（

大写

：

贰仟捌佰捌拾贰万贰仟柒佰柒拾零元整

）

5.

付款方式

：

一次性付款

6.

履约条件

：

买受人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前

，

向出卖人支付总价款

，

即人民币

28,822,770

元整

（

大写

：

贰仟捌佰捌拾贰万

贰仟柒佰柒拾零元整

）。

出卖人应当在买受人缴纳完毕项下六套房屋的购房总金额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

，

向买受人交付本协

议项下六套房屋

，

并办理有关交房手续

。

7.

违约责任

：

（

1

）

甲方违约责任

：

在乙方按照本协议约定履行了相关义务的情况下

，

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乙方交付六套房屋所有权

证或向乙方交付房屋

，

每逾期一日

，

甲方应按本协议总价款的万分之四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

如因乙方原因

导致甲方延期办理产权证或延期交房

，

则办理产权证及交房期限顺延

，

甲方不承担责任

。

如因政策原因或甲方原因

，

不能按本协议约定的时间进行以上

6

套房屋的正式网签

，

甲方应于

2

个工作

日内向乙方退回乙方已支付给甲方的款项

，

如逾期退回

，

每逾期一日

，

甲方应按乙方已支付款项的万分之

四向乙方支付违约金

。

（

2

）

乙方违约责任

：

乙方未按本协议约定向甲方支付房款

，

逾期

10

日内

，

本协议约定的甲乙双方办理其他事项的日期顺

延

；

如乙方付款逾期超过

10

日

，

则本协议及已签署的六份

《

商品房买卖合同

》（

非网签

）

自动失效

。

四

、

合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1．

合同对公司当期业绩的影响

：

该合同的履行

，

将有利于提升公司未来经营业绩

，

增加公司未来主营

业务收入和利润

，

并增加公司经营性现金流入

。

公司在最终确定具体利润数字后

，

会在后续定期报告中进

行披露

。

2．

本合同履行对公司业务独立性不造成影响

，

不会因履行本合同而对乙方形成依赖

。

五

、

合同的审议程序

该合同事项不需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批准

。

六

、

其他相关说明

1．

公司承诺将在定期报告中披露该合同的履行情况

。

2．

备查文件目录

：

合同文本及附件

荣丰控股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6

月

27

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39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会议通知及材料于

2012

年

6

月

25

日前以邮件

、

传真

、

专人送达方式送至全体董事

，

会议于

2012

年

6

月

29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

，

会议应参加董事

9

名

，

实际参加

董事

9

名

。

会议的召集

、

召开符合

《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

和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

，

采取记名投票表决

，

形成以下决议

：

一

、

会议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股东回报规划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议案具体内容详见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二

、

会议

9

票同意

，

0

票反对

，

0

票弃权

，

审议通过了

《

关于修订公司

<

章程

>

的预案

》。

公司

《

章程

》

修订案见附件

。

本议案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修改后的公司

《

章程

》

见

2012

年

6

月

30

日的巨

潮资讯网

（

http://www.cninfo.com.cn

）。

股东大会通知另行发出

。

特此公告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

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附件

：

公司

《

章程

》

修订案

原第一百五十八条 为

：

公司将在不影响后续经营和不削弱公司价值创造能力的基础上实行持续

、

稳定的利润分配政策

。

（

一

）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

二

）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利润

，

可以进行中期分红

。

（

三

）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

（

四

）

公司经营活动净现金流量为负时

，

不进行高比例现金分红

。

修改为

：

公司将在不影响正常经营和持续发展的前提下

，

实施持续

、

稳定

、

积极的利润分配政策

。

公司的利润分

配政策为

：

（

一

）

公司可以采用现金

、

股票

、

现金与股票相结合或者法律

、

法规允许的其他方式分配利润

。

（

二

）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并结合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决定是否进行中期现金

分红

。

（

三

）

公司每年度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

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的

10%

，

且任意三个连续会计年度内

，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

，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

时

，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股利分配之余

，

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

（

四

）

公司实施现金分红应同时满足下列条件

：

1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

2

、

不得超过公司的累计可分配利润

；

3

、

审计机构对公司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4

、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

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

五

）

公司的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由公司管理层

、

董事会结合公司

《

章程

》

的规定

、

盈利情况

、

资金需求和

股东回报规划提出

、

拟定

，

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批准

，

独立董事应对利润分配预案发表

独立意见

。

（

六

）

董事会审议现金分红具体方案时

，

将认真研究和论证公司现金分红的时机

、

条件和最低比例

、

调

整的条件及其决策程序要求等事宜

，

应经董事会全体董事过半数以上

、

全体独立董事过半数以上表决同

意

。

独立董事应发表独立意见

，

并及时予以披露

。

公司当年盈利但年度董事会未提出包含现金分红的利润

分配预案的

，

独立董事也应发表独立意见

，

并及时予以披露

。

（

七

）

股东大会对现金分红具体方案进行审议时

，

公司将通过多种渠道

（

包括不限于电话

、

邮件

、

投资者

关系管理互动平台等

）

主动与股东

(

特别是公众股东

)

进行沟通和交流

，

充分听取股东的意见和诉求

、

及时答

复股东关心的问题

。

（

八

）

公司将根据生产经营

、

资金需求和长期发展等实际情况的变化

，

认真论证利润分配政策的调整事

项

，

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以维护股东权益为原则

，

不得违反相关法律法规

、

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

有关调整

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

，

审议程序及披露规则按本条第

（

六

）

款

、

第

（

七

）

款执行

。

（

九

）

公司将严格按照有关规定在年报

、

半年报中披露利润分配预案和现金分红政策的执行情况

。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0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承诺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根据证券监管部门的统一要求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

"

本公司

"

或

"

北化股

份

"

）

将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公司

（

以下简称

"

兵器集团

"

）、

湖北东方化工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化工

"

）

及中

国北方化学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北化集团

"

）

就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预案出具的承诺函公告如下

：

一

、

兵器集团关于同业竞争的承诺函

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拟投资项目实施完成后

，

公司将持有襄樊五二五泵业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五

二五泵业

"

）

的

90%

股权

，

将与兵器集团的二级子公司江南机器

（

集团

）

有限公司持股的湖南远通泵业有限公

司在渣浆泵生产和销售领域产生潜在的同业竞争

。

为了避免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完成后

，

公司与

兵器集团控制的下属企业之间产生同业竞争

，

2012

年

4

月

5

日

，

兵器集团出具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1

、

同意江南机器

（

集团

）

有限公司将其直接或间接持有的远通泵业

52.542%

的股权按照合法合规的程

序自本承诺函出具之日起一年之内

（

以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完成之日为准

）

转让予与兵器集团无任何关联

关系的第三方

。

2

、

若上述股权未能确定拟受让的第三方或上述股权的转让工作未在上述一年之内完成

（

以前述较早实

现的日期为准

），

兵器集团承诺届时将在此后

6

个月内促成远通泵业关闭其渣浆泵生产线

，

并停止渣浆泵产

品的生产及销售

。

3

、

自承诺函出具日起

，

兵器集团将严格履行上述承诺

，

采取有效措施避免兵器集团及兵器集团下属企

业与北化股份及其下属企业之间的同业竞争以及上述收购完成后兵器集团及其下属企业与北化股份及其

下属企业之间形成新的同业竞争

。

对于违反上述承诺的

，

兵器集团将立即停止或促成下属企业停止与北化

股份及其下属企业构成同业竞争之业务

，

并采取必要措施予以妥善补救

。

4

、

承诺函一经签署即发生法律效力

，

在兵器集团与北化股份及其控制子公司存在关联关系期间

，

承诺

函将持续有效

。

二

、

东方化工关于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收购资产的承诺函

2011

年

12

月

，

东方化工出具

《

承诺函

》，

承诺如下

：

1

、

五二五泵业自设立以来的任何实际出资的自然人因五二五泵业设立时代持人代为持有五二五泵业

股权

、

代持人转让五二五泵业的股权以及对五二五泵业增资未取得实际出资人的书面授权

，

五二五泵业设

立时代持人分别代为持有的股权未作明确分配

，

以及相关代持人代为持有五二五泵业股权过程中的其他任

何不规范行为所提出的任何异议

、

索赔

、

权利主张或争议程序均由东方化工负责解决

，

相关的责任以及所发

生的费用均由东方化工最终承担

。

2

、

东方化工进一步承诺并保证北化股份不因上述异议

、

索赔

、

权利主张或争议程序而遭受任何损失

，

北

化股份因前述行为所遭受任何损失的将由东方化工全部承担

。

3

、

上述承诺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且一经作出即不可撤销

。

三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关于五二五泵业股权转让利润补偿的承诺函

截至本承诺函出具之日

，

五二五泵业的股权结构为

：

北化集团持有五二五泵业

16.67%

的股权

，

东方化

工持有五二五泵业

57.34%

的股权

，

自然人股东共计持有五二五泵业

25.99%

的股权

。

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获得国务院国资委及中国证监会批准后

，

拟以本次募集资金收购北化集团及东方

化工分别持有的五二五泵业

16.67%

、

47.34%

的股权

。

为上述收购股权之目的

，

北京天健兴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评估师

"

）

出具了天兴评报字

[2011]

第

642

号

《

资产评估报告书

》，

预测五二五泵业

2011

年

10-12

月

、

2012

年度

、

2013

年度

、

2014

年度

（

以下合

称

"

补偿期间

"

）

的净利润分别为

1,824.64

万元

、

6,438.35

万元

、

6,528.01

万元

、

6,650.14

万元

。

基于上述

，

2012

年

6

月

29

日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特此分别并共同作出如下承诺

，

在北化股份完成对五二

五泵业股权的收购后

：

1

、

就五二五泵业于补偿期间经审计的净利润

（

以五二五泵业该年度审计报告中披露的净利润为准

）

与

上述评估师预测的相应年度净利润的差额部分

（

以下简称

"

差额部分

"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将共同对北化

股份进行补偿

。

2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于补偿期间的补偿比例将按本承诺函签署之日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持有的五二

五泵业股权比例为基础测算

。

据此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补偿期间的补偿比例分别为

16.67% /

（

16.67% +

57.34%

）、

57.34% /

（

16.67% + 57.34%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届时应补偿的数额分别为补偿期间内的各年

度差额部分乘以其前述各自的补偿比例

。

3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将在补偿期间内五二五泵业年度审计报告出具后的三十个工作日内采用现金方

式实施上述补偿

。

届时

，

北化集团

、

东方化工应将其依据本承诺函应补偿部分的现金付至北化股份指定的银

行账户

。

4

、

上述承诺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且一经作出即不可撤销

。

特此公告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1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回报规划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根据中国证监会

《

关于进一步落实上市公司现金分红有关事项的通知

》

有关规定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

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或

"

本公司

"

）

为保护全体股东特别是中小投资者的合法权益

，

特制订公司股东回

报规划

，

本股东回报规划已经公司第二届第二十四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一

、

股东回报规划的考虑因素

立足公司的长远和可持续发展

，

在综合考虑公司经营发展实际

、

股东意愿

、

外部融资环境及成本

、

自有

现金流状况等因素的基础上

，

保证在维持稳定现金股利分配的前提下

，

建立对投资者持续

、

稳定

、

科学的回

报机制

。

二

、

具体方案

1

、

利润分配的形式

公司采用现金

、

股票以及现金与股票相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

2

、

股利分配顺序

公司的法定公积金不足以弥补以前年度亏损的

，

在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

，

应当先用当年利润弥补亏损

。

公司分配当年税后利润时

，

应当提取利润的

10%

列入公司法定公积金

。

公司法定公积金累计额为公司

注册资本的

50%

以上的

，

可以不再提取

。

公司从税后利润中提取法定公积金后

，

经股东大会决议

，

还可以从税后利润中提取任意公积金

。

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税后利润

，

根据公司具体情况

，

经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

按照股东持有的股

份比例分配

。

股东大会违反前款规定

，

在公司弥补亏损和提取法定公积金之前向股东分配利润的

，

股东必须

将违反规定分配的利润退还公司

。

4

、

股利分配的时间间隔

公司原则上每年度进行一次现金分红

，

并结合盈利状况及资金需求状况决定是否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

5

、

现金分红的条件和最低比例

公司利润分配不得超过累计可分配利润的范围

。

公司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于当年实现的可

分配利润

（

即公司弥补亏损

、

提取公积金后所余的税后利润

）

的

10%

，

且每连续三年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

利润不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公司发放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如下

：

（

1

）

公司该年度实现的可分配利润为正值

；

（

2

）

不得超过公司的累计可分配利润

；

（

3

）

审计机构对公司的该年度财务报告出具标准无保留意见的审计报告

；

（

4

）

公司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等事项发生

（

募集资金项目除外

）。

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金支出是指

：

公司未来十二个月内拟对外投资

、

收购资产或购买设备的累计支

出达到或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0%

且超过

5000

万元人民币

。

6

、

发放股票股利的条件

若公司业绩增长快速

，

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股本规模不匹配时

，

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

股利分配之余

，

提出并实施股票股利分红

。

三

、

股东回报规划履行的决策程序

公司董事会结合具体经营数据

，

充分考虑公司盈利规模

、

现金流量状况

、

经营当期资金需求

，

并结合股

东

(

特别是公众股东

)

、

独立董事的意见

，

制定年度或中期利润分配方案

，

经公司股东大会表决通过后实施

。

经半数以上董事同意和半数以上独立董事同意

，

董事会可以对分红规划进行调整

；

调整分红规划应以

股东权益保护为出发点

，

且不得与公司

《

章程

》

的相关规定相抵触

。

四

、

公司未来三年

（

2012

年至

2014

年

）

分红规划

未来三年

（

2012

年至

2014

年

），

在满足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资金需求情况下

，

公司每年度以现金方式分

配的利润不低于当年实现的可分配利润的

10%

，

且此三个连续年度内

，

公司以现金方式累计分配的利润不

少于该三年实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

30%

；

如果未来三年内公司净利润保持持续稳定增长

，

公司可提高现

金分红比例或实施股票股利分配

，

加大对投资者的回报力度

。

特此公告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证券代码：

002246

证券简称：北化股份 公告编号：

2012-042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近五年监管部门监管关注事项及

整改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公司自上市以来

，

严格按照

《

公司法

》、《

证券法

》

及中国证监会有关规定

，

不断完善法人治理结构

，

并结

合公司实际不断健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

，

规范运作

。

经全面自查

，

近五年来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公司

、

本公司

"

）

共收到四川证监局和深圳证券交易所发出的监管函三份

，

公司均已按监管要求

及时整改完毕

。

除此之外

，

公司未受到证券监管部门

、

交易所采取的处罚

。

现将近五年监管关注事项及公司

整改情况公告如下

。

一

、

四川证监局

2008

年

《

监管关注函

》

2008

年

12

月

25

日

，

四川证监局向公司下发了

《

监管关注函

》，

要求公司对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5000

吨

/

年高品质木浆粕硝化棉

"

实施方式及该项目的募集资金置换事项进行说明

。

针对上述事项

，

公司于

2008

年

12

月

30

日书面复函四川证监局

，

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详细说明

，

主要情况

为

：

（

一

）

就募集资金投资项目

"15000

吨

/

年高品质木浆粕硝化棉

"

实施方式由新建变更为在现有生产线的

改扩建事宜

，

系统说明了变更项目实施方式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

决策程序与信息披露程序

。

1

、

必要性与合理性

15000

吨

/

年高品质木浆粕硝化棉项目的可行性研究报告于

2007

年

3

月完成

，

项目的安评

、

环评

、

项目备

案于

2007

年

8

月前完成

。

公司

2008

年

6

月

5

日上市后

，

各项准备工作持续开展

，

面临的客观情况发生了如下较

大变化

：

一是公司的木浆粕硝化棉产品试验线取得重大进展

。

在连续化的大生产线上试验出了合格产品

，

原计

划引用国外生产线技术已不必要

。

二是周边资源配置发生了较大变化

，

公司计划新建时

，

泸州当地的硝酸及

其配套资源能满足公司需求

，

但随着周边地区投资的化工产品项目建成

，

年产

15000

吨木浆粕硝化棉年需硝

酸

1.2

万吨左右

，

建成之后面临原料严重不足

。

三是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演变成全球经济危

机

，

在总体需求萎缩的情况下

，

再外延扩大生产不是合理选择

。

鉴于相关原因

，

公司审慎决策

，

决定将新建年产

15000

吨木浆粕硝化棉变更为现有生产线及试验线上改

扩建

。

2

、

决策程序与信息披露程序

2008

年

10

月

31

日

，

变更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的预案经公司第一届第十七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会

议通知

、

召集合法有效

，

公司监事会

、

独立董事

、

保荐人分别出具了同意的意见

，

并于

2008

年

11

月

4

日披露于

《

中国证券报

》、《

证券时报

》

和巨潮资讯网

。

2008

年

11

月

19

日

，

公司

2008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

并提供了网络投票方式

，

公司部分

董事

、

监事

、

高级管理人员

、

保荐代表人

、

见证律师出席了会议

，

程序合法

、

有效

，

会议通知

、

提示性公告

、

决议

公告均及时披露

。

（

二

）

就

"15000

吨

/

年高品质木浆粕硝化棉

"

进行募集资金置换事宜

，

说明了投入募集资金进行置换的合

理性

、

置换所涉及的内容与变更实施方式后的募集资金项目之间的关联度

。

新建与改扩建项目的共有内容为

：

新建切片工房

、

驱水包装工房

，

配套溶剂库和硝酸贮槽

、

配电设施

、

冷冻系

统

。

新建与改扩建项目的差异为

：

新建项目需建设配酸工房

、

硝化工房

、

煮洗工房

、

废水站

，

而改扩建是在现

有配酸

、

硝化

、

煮洗等工序基础上进行改造

，

废水站依托原有废水处理系统

。

新建冰机

、

配电站

、

溶剂库和扩建硝酸贮槽项目是新建与改建项目的共同子项

，

公司使用募集资金置换

前期投入相关子项的自有资金

，

是合理的

。

中瑞岳华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募集资金置换事宜出具了专审字

[2008]

第

3559

号

《

专项审核报告

》。

二

、

四川证监局

2010

年

《

监管意见函

》

2010

年

12

月

20

日

，

四川证监局根据现场检查情况

，

下发了

《

监管意见函

》（

川证监上市

〔

2010

〕

67

号

）。

该监

管意见函指出公司存在五方面需整改

、

完善的治理事项

。

针对关注事项

，

公司于

2011

年

1

月

5

日书面复函四川证监局

，

提出了具体整改方案

，

并立即进行了整改

。

主要情况为

：

（

一

）

控股子公司广州北化凯明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

以下简称

"

广州凯明

"

）

2010

年新增关联交易金额较

大

、

人事管理受到股东单位干预

。

公司说明了关联交易增幅较大的业务背景

，

并表示将加强子公司规范运

作

，

进一步增强独立性

。

为减少公司的关联交易额度

，

致力于主业相关的产业领域

，

公司对转让广州凯明股

权做出了相关安排

。

（

二

）

内部控制不够完善

。

公司已制定

《

年报信息披露重大差错责任追究制度

》，

并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经

第二届第一次董事会审议通过

；

已督促控股子公司修订了子公司的

《

章程

》、《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

》

等制度

；

针

对审计人员职数不够的问题

，

公司已配置了三名专职内部审计人员

，

强化了内部审计力量

，

促进了内部审计

工作的顺利开展

。

（

三

）

部分日常关联交易未及时披露

。

子公司广州北化凯明

2010

年新开展

TDI

等产品的经销业务

，

因对

新市场的经营计划考虑不充分

，

年初预计

2010

年日常关联交易金额不够准确

，

导致实际运行中的关联交易

超出预计金额

。

就上述超出预计的日常关联交易

，

已经公司

2011

年

1

月

26

日召开的

2011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

，

并及时进行了披露

。

（

四

）

规范募集资金的存储和使用

。

公司募集资金开立的定期存单下挂在募集资金账户

，

根据有关开户

银行规定

，

资金存取须经过一般账户中转

。

为符合募集资金专户存储要求

，

公司已取消定期存单

，

并已建立

了能够全面反映募集资金使用情况的详细台账

。

此外

，

为清晰反映募集资金补充流动资金时资金的划出和

归还情况

，

公司一次性将补充资金划出

，

并一次性按时足额归还

。

(

五

)

其他事项

。

一是董事会

、

监事会未及时换届

，

公司已于

2010

年

12

月

21

日召开

2010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

大会

，

完成董事会

、

监事会的换届工作

；

二是大额募集资金尚未使用问题

，

公司目前已变更前次募集资金用

途

，

并结合目前正在开展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工作

，

变更为收购五二五泵业股权

；

三是日常关联交易预计数与

实际发生数存在差异

，

为缩小预计与实际数差异

，

公司已督促各业务单元加强关联交易预计准确性

，

尽量避

免补充披露

。

三

、

深交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2011

年

《

监管函

》

2011

年

2

月

25

日

，

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下发了

《

关于对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的监

管函

》（

中小板监管函

〔

2011

〕

第

13

号

）。

监管函指出公司存在两个问题

，

并提醒公司有关注意事项

。

针对关注事项

，

公司于

2011

年

2

月

28

日书面复函深圳证券交易所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

提出了具体整改方

案

，

落实了整改负责人与整改部门

，

并立即进行了整改

，

两个问题已全部整改完毕

。

2011

年

3

月

2

日

，

公司及时

披露了整改公告

。

主要情况为

：

（

一

）

2010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实际发生金额超过年初预计额

，

对此超过年度预计金额的关联交易公司没

有及时履行审批程序和信息披露义务

，

2011

年

1

月

11

日才公告相关事项

。

公司已加强对各业务单元的考核与

监控

，

定期跟踪关联交易的执行情况

。

公司财会部负责密切关注和跟踪公司关联交易的执行和进展情况

，

每

月定期查阅公司与关联人之间的资金往来情况

，

一旦出现超出预计现象

，

将及时提交董事会

、

股东大会审议

并履行披露义务

。

（

二

）

公司为大股东垫支工程项目费用

287

万元

。

公司受大股东泸州北方化学工业有限公司委托无偿代

建一军品基建项目

，

在

2010

年

9

月委托方拨付项目资金之前

，

公司垫支了项目费用

287

万元

。

自大股东于

2010

年

9

月向公司拨付项目资金后

，

公司已未垫支工程费用

。

公司将引以为戒

，

坚决防止出现新的资金垫支现象

，

维护全体股东的利益

。

公司高度重视监管部门的监管工作

，

将监管部门的每次检查或关注视为提升公司规范运作水平

、

完善

治理结构的契机

，

深刻认识不足

，

强化问题整改

。

公司将进一步组织加强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认真学习

《

公

司法

》、《

证券法

》、《

深圳证券交所股票上市规则

》

和

《

中小企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

》

等法律

、

法规

、

制度

的规定

，

掌握相关规则制度

；

进一步优化工作流程

，

从流程设计上防范疏漏

、

加强监督

；

进一步加强责任意识

教育和责任追究力度

，

认真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

保证公司的信息披露及时

、

公平

、

真实

、

准确

、

完整

，

促进公司

进一步规范运作

、

健康

、

持续发展

。

特此公告

。

四川北方硝化棉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二年六月三十日

注

：

1

、

本表所列

6

月

29

日的数据由有关基金管理公司计算

，

基金托管银行复核后提供

。

2

、

基金资产净值的计算为

：

按照基金所持有的股票的当日平均价计算

。

3

、

累计净值

=

单位净值

+

基金建立以来累计派息金额

。

4

、

未经审计的单位拟分配收益由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上年度单位可分配收益

，

按照

《

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

》

规定的收益分配比例

（

至

少

90%

）

计算

、

基金托管人复核后得出

，

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

，

在有关财务数据经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后

，

基金单位净收益

、

单位分配收益及其

权益登记日

、

红利派发日等收益分配有关事项

，

以基金年报和基金分红派息公告为准

。

证券投资基金资产净值周报表

截止时间

：

2012

年

6

月

29

日 单位

：

人民币元

序号 基金代码 基金名称 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份额净值 基金规模 设立时间 管理人

1 184688

基金开元

1,728,447,080.77 0.8642 20

亿元

1998.3.27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 500001

国泰金泰封闭

1,848,292,101.77 0.9241 20

亿元

1998.3.27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 500008

华夏兴华封闭

1,820,720,149.76 0.9104 20

亿元

1998.4.28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4 500003

华安安信封闭

1,834,313,805.69 0.9172 20

亿元

1998.6.22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5 500006

基金裕阳

1,700,938,335.2800 0.8505 20

亿元

1998.7.2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 184689

基金普惠

1,897,399,197.18 0.9487 20

亿元

1999.1.6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7 184690

基金同益

1,777,321,084.00 0.8887 20

亿元

1999.4.8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 500002

嘉实泰和封闭

1,951,182,874.3500 0.9756 20

亿元

1999.4.8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9 184691

基金景宏

1,832,438,533.26 0.9162 20

亿元

1999.5.4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0 500005

基金汉盛

2,175,851,587.66 1.0879 20

亿元

1999.5.1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1 500009

华安安顺封闭

2,942,892,259.61 0.9810 30

亿元

1999.6.15

华安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2 184692

基金裕隆

2,906,641,489.3200 0.9689 30

亿元

1999.6.15

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3 500018

华夏兴和封闭

2,816,962,124.73 0.9390 30

亿元

1999.7.14

华夏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4 184693

基金普丰

2,575,664,171.77 0.8586 30

亿元

1999.7.14

鹏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5 184698

基金天元

2,579,401,743.61 0.8598 30

亿元

1999.8.25

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6 500011

国泰金鑫封闭

2,922,876,893.16 0.9743 30

亿元

1999.10.21

国泰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7 184699

基金同盛

3,214,270,306.36 1.0714 30

亿元

1999.11.5

长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8 184701

基金景福

2,822,983,059.98 0.9410 30

亿元

1999.12.30

大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19 500015

基金汉兴

2,824,418,166.41 0.9415 30

亿元

1999.12.30

富国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 500038

融通通乾封闭

2,015,501,205.6000 1.0078 20

亿元

2001.8.29

融通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1 184728

基金鸿阳

1,341,747,886.36 0.6709 20

亿元

2001.12.10

宝盈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2 500056

易方达科瑞封闭

2,774,407,823.42 0.9248 30

亿元

2002.3.12

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3 184721

嘉实丰和价值封闭

2,793,471,573.0000 0.9312 30

亿元

2002.3.22

嘉实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4 184722

长城久嘉封闭

1,674,933,617.76 0.8375 20

亿元

2002.7.5

长城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 500058

银河银丰封闭

2,663,484,413.130 0.888 30

亿元

2002.8.15

银河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托管人

未经审计单位拟分

配收益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工商银行

工商银行

建设银行

中国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建设银行

农业银行

交通银行

农业银行

农业银行

建设银行


